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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2000（%）

北
京
建
亚
恒
泰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北京市
南三环
西路88
号1022
室

91110106722613351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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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荣
联
普
泰
资
产
房
地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广西壮
族自治
区南宁
市良庆
区五象
大道

658号
震旦广
场1号
楼24层
2401-

2406号

91450103061702954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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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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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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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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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华
元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南宁市
民族大
道93号
新兴大
厦A栋
写字楼

21层
B2号
房

91450300759751408K

1/4



4

2025-
20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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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金
诚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柳州市
桂中大
道84号
东祥福
苑C区

1号

9145020075120294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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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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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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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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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方
中
房
地
产
评
估
事
务
所
有
限
公
司

南宁市
良庆区
金龙路
2号南
宁万科
大厦3
栋十一
层

1151-
1155号
办公

91450103751213904M

6

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2000（%）

广
西
三
石
土
地
房
地
产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南宁市
青秀区
中越路
7号金
旺角

·CASA
国际公
馆A栋
1521-

1522号

9145092174797755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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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2000（%）

广
西
至
胜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广西玉
林市玉
州区广
场东路
832号

91450900785227781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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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国
之
信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南宁市
青秀区
玉兰路
2号第1
区第33
栋2号

914501033101697178

9

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天
源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南宁市
青秀区
民族大
道93号
新兴大
厦A栋
12层

1212号

91450103MA5KA00W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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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正
华
房
地
产
土
地
评
估
有
限
公
司

桂林市
象山区
临桂路
59号第
3层南
侧办公
室

91450300MA5KR88A6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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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50（%）

广
西
宏
栎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咨
询
有
限
公
司

南宁市
白沙大
道109
号龙光
普罗旺
斯郁金
香庄园
1号楼
72号

9145010831015941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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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
2027
年贵
港市
本级
土地
评估
服务
框架
协议
采购

通过直接选定确定1家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的(个人建房除
外)，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
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桂价房字〔1999〕086号)规定的计
费标准的50％执行。：50（%），通过直接选定确定5家评估机
构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出来后，5家评估结果经市自然资
源部门审核，去掉最高和最低的评估结果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
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
评估机：50（%）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（除个人划
拨补办出让外）、由市政府按规定(约定)收回土地，评估结果最
接近3家平均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
采用的，评估机构其评估费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：

50（%），土地置换进行土地评估的，评估结果最接近3家平均
价且其结果被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供应审查小组会议采用的，评估
机构其评估费为收回的置换地和置换出的土地的评估价款参照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：50（%），
如按以上计费标准执行时所计算出来的评估费用不足2000元的，
评估结果最接近平均价的评估机构出具报经电子化备案的土地估
价报告其评估费按2000元支付，其他不被采用的评估机构按1000

元支付。 如有新的计：2000（%）

广
西
方
中
利
和
房
地
产
土
地
资
产
评
估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南宁市
青秀区
东葛路
118号
南宁青
秀万达
广场西

1栋
1705、
1706号

91450103MA5NAJ804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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